
芒市民政局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含芒市救助管理站）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芒市民政局是市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能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研究拟定全市民政工作的实施办法，制定民政事业发展战略，编制并组织实施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

（二）组织、协调全市防灾、救灾工作，核实、评估、掌握并通报灾情；申报、核发、管理救灾款物，募集、接收和分配省内外救灾捐赠，监督检查救灾款物的使用，指导灾区生产自救；负责五保供养工作；负责老年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城乡困难户定期救济、临时救济及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及60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和特殊救济对象的救济工作。

（三）编制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建立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监督实施社会福利企业的扶持保护政策；指导全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社区服务及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组织全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

（四）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负责保障对象、标准及保障对象家庭收入的核定、保障金的审批和发放，确保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常运行。

（五）贯彻国家和省、州优抚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具体实施办法，承办拥军优属、优待抚恤和革命烈士审核、申报工作；负责全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六）负责退伍义务兵、转业士官、军队复员干部和军队离退休干部、无军籍退休职工的接收、安置工作；负责军地两用人才的使用。

（七）指导村民委员会选举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推动村务公开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指导居民委员会建设及城市社区建设工作。

（八）负责全市社团登记和年度检查，监督社团活动，依法查处非法社团及社团违法行为，负责社团行政复议工作；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和管理工作，监督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收费管理办法；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九）负责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和儿童收养工作。推进殡葬改革，指导殡葬管理工作；负责流浪乞讨人员及未成年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

（十）指导、监督民政事业费的使用和管理，负责全市老龄工作。

（十一）负责行政区划和地名工作。

 (十二)芒市救助管理站是德宏州唯一单独成立的救助机构，对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负责芒市城区、州内各县市及州外对口站求助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对受助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帮助和精神关怀，帮助受助未成年人重返家庭、融入社会，促进受助示成年人健康成长。

（十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2个(其中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其中行政单位1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 55人，财政全供养 55 人，在编实有车辆8辆，离退休人员28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27人；下属事业单位1个（芒市救助管理站），在职实有人数11人，退休8人，在编车辆2辆。

第二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

1、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1表）
2、收入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2表）
3、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3表）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4表）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5表）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6表）
7、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7表）
8、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取自决算软件批复表任务08表）
9、部门决算相关信息统计表（取自部门决算表CS05表）
第三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芒市民政局决算总收入5384.95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37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27.95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375万元），占总收入的98.94%，其他收入57.00万元，占总收入的1.06%。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总支出5523.86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37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23.38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316.8万元），占总支出的23.96%，项目支出4200.78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58.5万元），占总支出76.05%。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236.5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375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94.8%。

人员经费支出1138.9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367.6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92.31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2.3万元），项目支出3899.95万元。

四、“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民政局201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总额57.17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10.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3.71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10.7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33.46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0.2万元）。
(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5年市民政局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10辆（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2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3.71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10.7万元），公务运行维护费比2014年决算减少1.17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0.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救助工作开展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

2015年市民政局接待费开支33.51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0.25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4年决算减少3.07万元（包含芒市救助管理站0.85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民政工作产生的费用以及接待其它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产生的费用。

PAGE  

